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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期，欧盟出台了《关于标准必要专利和修订（EU）2017/1001号条例的提案》，本文对该提案的发布背景和具

体措施进行了分析，并围绕该提案对我国企业的影响、知识产权政策启示以及我国产业与企业应对进行了探讨。该提案

意图建立更具透明性、可预测性的体系以促进SEP许可，提出“建立职能中心”“确定总许可费率”“支持中小微企业”等

措施。提案虽加重了SEP权利人的负担，但对于我国为数众多的SEP实施者来说，有助于增强SEP许可中的透明性和可预

测性。我国政府、学者和产业界可以借鉴欧盟做法，研究这些措施在中国的可行性，提出符合我国利益与实际情况的方

案，相关产业与企业应当积极研究草案内容，关注后续动态，充分利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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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标准必要专利（standard esssent ia l 

patent, SEP）全球诉讼愈演愈烈，从最初只是公共

利益与专利权利的平衡与救济问题，上升为如何改

善全球许可谈判环境、争取在全球技术和产业竞争

中话语权。加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

展，以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对SEP

专利许可提出了新挑战。近年来美国、英国、日本、

韩国与欧盟等纷纷出台或调整了各自与SEP相关的

知识产权政策，探索优化对SEP的治理，争夺话语

权。其采取的措施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特点。其中，

欧盟作为全球SEP主战场之一，对SEP治理的探索

起步最早且动作不断。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4月27日

发布了《关于标准必要专利和修订（EU）2017/1001

号条例的提案》[COM(2023)232 -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amending 

Regulation（EU）2017/1001]推动全球SEP治理迈出

了全新的一步，其采取了“设立职能中心”“设定总

许可费率”等措施意图解决SEP许可中双方的痛点

问题，提高SEP许可系统的透明性与可预测性，同

时也采取措施意图帮助在SEP许可中处于劣势地位

的中小微企业。尽管该提案尚未成为正式的法律

并受到诸多争议，但其仍然对完善我国SEP相关知

识产权政策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对我国相关产业

及企业可能会有重大影响，应当积极应对。

1   欧盟提案概述

1.1  发布背景

信 息 与 通 信 技 术（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n 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领域SEP权

利人与实施者之间的博弈不断。许可双方都希望在

谈判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实施者认为权利人利用禁

令威胁实施“专利劫持”或者利用薄弱的专利组合

索取不合理高价，权利人则认为实施者未经诚信

谈判而故意侵犯其创新成果，利用FRAND原则的

模糊性实施“专利反劫持”。这导致SEP许可谈判

旷日持久，双方围绕SEP必要性、FRAND条款、许

可费率计算等问题争论不休，最终诉诸法院，导致

国际平行诉讼和禁诉令、反禁诉令等国际争端频

发。上述问题长期存在，造成SEP许可成本居高不

下，给SEP权利人和实施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既

不利于专利制度鼓励创新的制度目的和效果，又致

使技术标准难以推广，最终损害公共利益和消费者

利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透明性问题，即SEP过度声明问题。ISO、

IEC、ITU、CEN、IEEE和ETSI等标准化组织的政

策文件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

露制度、标准组织不介入原则方面基本相同。在专

利披露制度方面，标准组织都要求参与标准制定的

专利权利人或潜在专利权利人尽早或及时披露已

知专利或正在申请的专利，ISO、IEC、ITU、CEN等

组织还鼓励其他的标准制定参与者披露他人的专

利信息，但是一方面各标准制定组织出于吸引各方

主体参与标准制定和反垄断等方面的顾虑始终保

持中立，并不审核标准参与者所声明SEP的必要性，

也不保证标准中所披露信息的有效性，更不介入任

何专利权纠纷；另一方面SEP权利人出于对未履行

披露义务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担忧、基于技术标准

制定进程与专利申请过程相互独立带来的不确定

性以及SEP专利权人对商业利益的追求等因素，标

准参与者所声明的SEP多数不是必要专利
[1]

。

（2）FRAND原则的模糊性。标准化组织为约

束权利人利用专利入标的锁定效应实施专利劫持

行为，将FRAND原则作为其政策规定之一。但其法

律性质在各国实务界和学术界看法不一，如：美国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these measures in China, and propose solutions that are in line with our country’s interests 

and actual situation. Relevant industrie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actively study the content of the draft, pay attention to 

subsequent developments, and fully utilize rules.

Keyword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EU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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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主张的第三方受益合同说、欧盟法院主张的

要约邀请说、我国学者提出的强制缔约义务说、先

合同义务说、单方法律行为说与诚信说等
[2]

，导致

其法律效果存在不确定性，权利人与实施者在许可

过程中的权利义务、禁令申请、FRAND费率的认定

程度亦会随各学说存在差异。基于此，权利人通常

会选择在有利于自身的国家和地区提起诉讼，从而

适用于己有利的FRAND原则解释，为其申请禁令、

认定其行为符合FRAND原则等提供便利。

（3）“许可费堆叠”。权利人会加入多个专利

池，实施者要向多个专利池交费，出现同一专利在

不同专利池中都收取许可费的情况，带来不公平。

实践中，自上而下法通常能够解决许可费堆叠的

问题，所谓自上而下法，第一步先从上位和整体着

眼，计算标准所覆盖所有标准必要专利的整体许

可费，第二步再考察不同专利对标准的价值差异，

并据此将整体许可费分配给不同的标准必要专利

权人
[3]

。因此其适用需要设定一个总许可费率，目

前只有2G、3G、4G等少数标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在行业内形成了总许可费率可供参考。近年来SEP

诉讼高发，虽然英国、美国、中国的法院都有设定

FRAND许可费的裁判，但仅限于个案，无法设定普

适的FRAND使用费总额。

为应对SEP许可中的问题，世界主要国家和地

区纷纷出台指引性政策文件，积极探索SEP治理方

案。自2021年12月起，美国、英国、日本等相继出台

SEP政策意见征集。美国司法部（DOJ）、专利商标

局（USPTO）、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联合

发布《关于受 F/RAND 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

许可谈判和救济的政策声明草案》，并向公众公

开征求意见，其要点包括善意许可谈判框架、专利

劫持的危害、侵权救济措施的范围等。英国知识产

权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标准必要专利与创新：

征求意见》。对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透明度、许可

及诉讼等予以明确。2022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

（METI）发布《标准必要专利的诚信许可谈判指

南》，3个月后，日本专利局（JPO）发布《标准必要

专利的许可证谈判指南》，以提高SEP许可的可预

测性和透明度
[4]

。 

欧盟同样一直高度重视SEP相关问题，已开展

多年研究。早在2017年，欧盟委员会就发布了《制

定欧盟标准必要专利的方法》，呼吁对SEP许可采

取全面和平衡的方法。2020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

《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宣布提高SEP许可透明度

和可预测性的目标，包括改善SEP许可制度以造福

欧盟工业和消费者，特别是中小企业。2022年2月14

日，委员会发布了征询意见书，希望就3个要点征集

公众建议：（1）提高SEP许可的透明度；（2）对有关

FRAND原则的各个方面进行初步澄清；（3）提高

执法的有效性和效率
[5]

。

2023年3月下旬，有关欧盟即将出台一份SEP

监管新规的消息便频频见诸路透社、Foss Patents

等媒 体的 报 道 之中
[ 6 ]

。4月2 7日，欧 盟 委员会 公

布了提 案 正 式 文本《关于标准 必 要专利和修订

（EU）2017/1001号条例的提案》[COM(2023)232 -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amending Regulation（EU）2017/1001]。欧盟委

员会在此之前为提案的发布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包括向利益相关者咨询、发布专业性报告和进行

影响评估等。可以看出，提案的发布并非一件孤立

事件，它是欧盟长期以来SEP政策精神的延续，表

明欧盟意图通过政策工具治理SEP乱象，促进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背后更为宏大的是

争取SEP治理话语权的背景。本次欧盟提案针对

SEP许可的痛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高度干预性的

措施，尽管该草案还需要得到欧盟各国以及欧洲

议会的同意才能成为法律，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如

果草案最终得到通过，将会对全球SEP治理产生

深远影响。

1.2  提案简介

本提案针对 SEP 许可的透明性、可预测性和

FRAND条款的确定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为SEP

许可各方当事人提供了促进达成许可协议的谈判工

具。提案的条款正文分为10个章节、共72条。主要

包括建设职能中心、SEP总许可费率确定、SEP强制

注册制度、SEP必要性审查、FRAND裁定、对评估

员和调解员的选择、对中小微企业培训和支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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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规则、收费规则等内容。

1.3  未来走向

本提案针对性极强，对SEP许可周期长、交易

成本高的根源性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方案。通过成

立职能中心、进行SEP注册、对SEP必要性审查等

举措来增强SEP的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对实现权利

人与实施者之间的信息对称具有积极意义。通过

对SEP总许可费的设定，可以提高SEP许可的可预

测性，也为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提供了应用空间，

有利于避免许可费堆叠的问题。通过FR AND裁

定，至少可以使欧盟范围内的SEP许可对FRAND条

款的认定形成共识。应当说，如果本提案最终能够

顺利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SEP许可双方的交

易负担，激励欧洲公司参与标准制定和广泛实施这

些标准化技术，特别是在物联网行业。

但是，提案明显加重了SE P权利人的成本负

担，引起了诸多争议。甚至有观点认为欧盟这一设

想是天真且缺乏深谋远虑的。Adam Mossoff教授指

出，欧盟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EUIPO）负责欧盟

商标和外观设计的注册和管理，缺乏行使该职能

应具备的标准必要专利的知识
[7]

。亦有反对观点认

为提案极大地增加了SEP权利人的负担，同时减少

了其通过SEP许可获得的收入，恐怕会抑制欧洲未

来技术的创新。

目前，提案仍处于尚未生效的早期阶段。面对

诸多争议，最终提案能否生效，或者做出何种修

订，尚不得而知。有关提案的影响都是推测，未必

会成为现实。本提案增加了SEP权利人尤其是欧盟

外的SEP权利人的负担，但是对于SEP实施者，尤其

是众多中小微型企业是重大利好，可以预见的是，

各个利益相关者将会围绕提案展开新一轮博弈。

2    对欧盟提案的整体评价

2.1   提案创新点及简要评析

2.1.1 成立“职能中心”（Competence Centre）

该提案将大量监管的权力移交给EUIPO，以处

理涉及SEP的纠纷。EUIPO成立了“职能中心”来专

门负责SEP登记，对在EUIPO注册的SEP进行必要

性审查，以及确定FRAND的许可费，试图代替既往

通过冗长诉讼来确定SEP许可费的做法。同时职能

中心还是一个一站式信息服务平台，为SEP各个利

益相关者提供完备的SEP信息服务，其还向公众披

露涉及SEP的相关案例。

正如欧盟委员会指出的那样，目前的系统缺乏

透明性和可预测性，并且存在大量争议和长期诉

讼。该提案构建了以“职能中心”为主、采用调解程

序确定FRAND许可费率的框架，允许双方提供证

据和专家证词。该框架的构建无疑减少了诉累，提

高了SEP许可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SEP

过度申明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澄清FRAND具体

含义。

但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在欧盟与美国、中

国等大国争夺科技霸权的斗争中，构建框架对技

术竞争弊大于利。正如前文所述，尽管EUIPO的权

威毋庸置疑，此前一直是第三方中立鉴定机构的热

门人选，但是其职能并未涉及专利，其能否胜任不

同于普通专利的标准必要性审查、许可费裁定等工

作令人担忧。如何组建职能中心的相关专业人员团

队，以及如何保证SEP相关工作的专业性仍存在较

大的疑虑。

此外，其规定当贡献者或实施者向职能中心

通报某标准、其总费率以及标准具体实施情况时，

职能中心将通知SEP权利人，未在6个月内注册的 

SEP权利人无权向实施者收取许可费或主张侵权

赔偿，亦即在EUIPO完成注册是SEP主张权利的

前置程序。这无疑增加了SEP权利人行权和维权成

本，有学者认为将抑制创新。

2.1.2 确定总的SEP许可费

提案规定涉及某标准的SEP权利人可以共同告

知职能中心总的SEP许可费，其中包括每个SEP权

利人单独所占的百分比，职能中心会在其数据库中

公布该SEP许可费。如果总许可费存在争议，五分之

一以上的权利人可以要求职能中心任命调解员，以

调解许可费争议。权利人和实施者都可以向职能中

心提供关于SEP许可费的专家意见，从而更加公平

透明地确定SEP许可费。

此举旨在解决SEP 许可费不透明问题，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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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权利人和实施者的谈判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对于实施者来说，其可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前提

前通过数据库了解该许可费定价，预估其合理性。

此外，该标准必要专利给予众多实施者的许可费相

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权利人“看人下菜碟”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但可能也会衍生出相应问题，同等许

可条件下的实施者毫无疑问应予以相同许可费，但

影响许可费金额的因素众多，该标准必要专利在终

端产品中的作用大小、许可范围等会存在差异，实

施者交付的许可费也应相应调整，因此统一的许可

费能否在实践中广泛适用存在疑虑。

2.1.3 支持中小微企业

提案第八章强调对中小微企业的帮助与支持，

职能中心提供两种服务；（1）对中小微企业提供与

SEP相关的培训；（2）在必要时直接帮助中小微企

业处理SEP事务。涉及的费用均由EUIPO承担，无

需企业支付。相当于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无偿法律

顾问服务，为其节约财力物力。

在具体的许可谈判过程中，EUIPO建议SEP权

利人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许可条件，还建

议权利人向低销量的所有企业提供折扣或免许可

费，并将该优惠条件予以公开，以便企业知悉，更

好地帮助相关企业发展。为激励权利人，EUIPO承

诺在其主导的该权利人与其他非中小微企业许可

调解中，不考虑该类优惠的许可条件。

在欧盟范围内，提案为SEP持有者、实施者和

最终用户提供了统一、公开和可预测的SEP许可，

促进相关技术的传播，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公共利

益的。

2.2  对我国企业和产业的可能影响

表面上看，欧 盟 委员会 意 图成 立 的 E U I P O

职能中心仅负责欧 盟范围内的SEP注册、审查及

FRAND费率的确定，并不会对中国带来直接的影

响。但考虑到欧洲多年来一直是SEP许可纠纷的主

战场，其影响力要高于其他国家司法管辖区，且包

括华为、中兴在内的众多中国科技企业都在欧洲市

场拥有巨大利益，中国企业将不可避免受到本次欧

盟SEP许可新规的影响
[8]

。

新规草案设置的总许可费率确定程序，直接指

向当前SEP许可中的不合理高费率问题，试图通过

设定总许可费率避免许可费用堆叠。以此计算方式

得出更合理、更具预测性的总许可费率是标准实施

者的福音，将促进SEP许可的良性循环发展，有效

减轻以实施者为主的我国企业的技术实施成本。

我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及“互联网+”战

略，同时制造业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企

业仍主要为专利实施方而非许可方。如果提案能

够通过，这对于将标准所涉产品出口到欧洲的中国

企业来说，应当认真研读、掌握并利用相关SEP规

则以化解或处理纠纷，从而更好地在欧洲市场销

售产品。

3   提案对我国的启示及应对建议

3.1  对我国SEP政策的启示

标准必要专利的创造、运用、许可谈判等具有

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大部分企业和机构缺少相

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参与标准研制、专利布局、专

利许可谈判等重要环节，如果没有系统性指引，企

业大多会茫然无措，无从下手，甚至会陷于被动局

面
[9]

。并且相较于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事后救济，

更需要一套防患于未然的事前预防政策。考虑到

中长期我国企业仍以实施方为主，以及许可纠纷频

发、各类非专利实施主体（Non-practicing entity，

简称NPE）索取超额许可费的紧迫现实，可以预见

随着物联网进一步发展，SEP许可纠纷会在不同行

业中愈演愈烈。提前设计着眼于解决SEP纠纷的政

策工具，不失为助力我国产业发展之良策
[10]

。在标

准必要专利国家治理方面，提案中的许多方案可

为我国完善SEP治理提供借鉴，即我国可以引入由

自己主导并与欧盟竞争的区域性SEP监管框架。学

者、监管机构和产业界可以先行动起来，借鉴欧盟

的做法，提出符合中国利益与实际情况的“中国方

案”来应对SEP许可中存在的各类不透明的问题，

保护我国产业发展，在各国竞相争夺话语权的SEP

治理中发出来自中国的大国之声
[11]

。

3.2 我国企业和产业的应对

该草案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尚无法判定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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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是否能够生效或者有任何其他可能的修正案，

因此只能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行大致推测。尽管该

法案规定EUIPO职能中心只对欧盟范围内的SEP

登记注册、审查和FRAND费率进行管理，但欧洲

作为中国科技企业的主要产品出口地区，该法案势

必将会对中国相关企业产生影响，因此，我国企业

和产业应当做出应对。首先，中国SEP实施者应当

认真研究掌握草案内容。该草案整体上对于SEP实

施者来说是利好的，能够增强SEP信息的透明度，

利于实施者对SEP的评估，因此向欧洲出口标准所

涉产品的中国企业应当提前认真研究掌握该草案

内容，保证在草案生效后能够利用相关SEP规定

规避或解决专利纠纷，避免因标准必要专利纠纷

造成损失甚至退出欧洲市场。密切关注草案后续

动态，研判涉诉风险，及早制定应对策略，未雨绸

缪。其次，从产业来看，当下SEP“跨行业许可”特

点突出，此次草案将会对通信行业、智能汽车以及

物联网行业产生巨大影响，我国相关产业应当重

点关注此次草案关于禁令的规定，草案实施后，产

品被禁售的情况预计会更常见，因此，相关产业要

提高对标准必要专利这一战略性知识产权的认识

和风险意识，争取机会主动参与制定相关国际标

准，将所持专利纳入到不同层级的标准中，增加谈

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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